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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買受人是否有權拒絕受領有瑕疵標的物之研究，在給付障礙之案例位ۨ

核心地位，其涉及到買受人拒絕受領有瑕疵物時，是否會因為違反受領義務

而構成受領與給付遲延，亦與如買受人並進而拒絕支付價金時，其是否構成

支付價金義務之給付遲延有關Ȅ經研究後本文認為，買受人得拒絕受領有瑕

疵物之原因有三：1ȃ買受人因得於Ӡ險移轉前行使解除權或大的損害賠償

請求權而得拒絕受領；2ȃ買受人以受領有瑕疵物後，將行使解除權ȃ大的

損害賠償或另行交付無瑕疵物請求權為由，亦即因主張返還標的物之抗辯而

得拒絕受領；3ȃ買受人得因ю፲人交付之標的物具可補正之瑕疵而拒絕受

領Ȅ因此若ю፲人交付之標的物係具不可補正之瑕疵，買受人即不得以其具

有瑕疵為由而拒絕受領，故若買受人欲拒絕受領၎標的物，須藉助返還標的

物之抗辯Ȅ惟無論買受人係基於何種原因而拒絕受領，既然民法第 148條第

2項明訂，行使權利，履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，因此誠信原則得作

為個案中買受人拒絕受領之界限，自屬當然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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